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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19〕第 29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9 年 12 月 13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江

苏万邦微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》，拟将所持有的江苏万邦微

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万邦”）2%股权作价 1100 万元转让

给朱勤辉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静霞。交易完成后，朱勤辉、杨静霞持有

江苏万邦 51%的股权，你公司持有江苏万邦 49%的股权，江苏万邦

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。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 8,560 万

元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说明： 

1.根据公司 2017 年与朱勤辉、杨静霞签署的《关于江苏万邦微电

子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》第 8.3 条的规定，若江苏万邦在 2017

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3,000 万元、或 2017

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1,800 万元、2018 年上

半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达到 2,000 万元，则江苏

万邦管理团队或管理团队书面指定的投资方，有权以不低于金信诺受

让江苏万邦股权的价格，回购金信诺持有的江苏万邦 2%的股权。 

（1）请说明在 2017 年购买江苏万邦 38.08%股权时做出上述股权

回购约定的原因及目的；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在江苏万邦纳入合并报表期间你公司对江苏万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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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控制及有效管理的具体措施； 

（3）根据上述股权回购约定内容，江苏万邦管理团队有权在 2018

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选择回购，请你公司说明延迟在 2019 年年末进

行股份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年末利润调节情形。 

2.你公司报备的资料显示，交易对手方朱勤辉、杨静霞于 2019

年 12 月 13 日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请详细说明朱勤辉与杨静霞是

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双方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原因，是否刻意通过

协议安排达到使江苏万邦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的目的，并请结合

目前江苏万邦各股东的持股比例、董事会席位派驻及有关约定、关键

管理人员安排、公司章程及其他协议中关于经营管理重大决策的授权

安排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对江苏万邦不再具有控制权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3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认为此次交易有利于江苏万邦逐步引入外部

投资者，整合更多资源促进其未来发展。请说明你公司对江苏万邦融

资事项是否已存在后续安排。 

4.鉴于江苏万邦为涉军企业，请你公司说明该股权回购交易导致

江苏万邦控制权变更事项是否需向国防科技工业局申报军工事项审

查，通过军工事项审查是否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5.请你公司结合江苏万邦近三年生产经营财务状况，说明江苏万

邦不再纳入合并报表是否损害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 

6.请结合近三年来你公司与江苏万邦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的具

体情况，说明江苏万邦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开展是否依赖于你公司，董

事会和关键管理人员是否与你公司存在交叉或关联关系，未来是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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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发生关联交易。 

7. 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